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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红、沈明、朱冰、张杰、崔海红：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和相关法律规定，以及定海海洋农商

银行檀树支行与李文美达成的《债权转让合同》，定海海洋农商银行檀树
支 行 已 将 其 对 陈 红 、沈 明 、朱 冰 、张 杰 、崔 海 红 享 有 的 编 号 为
9811120140003742 号《固定资产借款合同》、9811320140001155 号《抵押
合同》项下截止2017年9月15日贷款本息费用债权5538202.33元和相关
担保合同及其他保证函、承诺函及其他协议下与此债权相关的权利一并
依法转让给李文美，现将债权转让事宜公告通知各债务人、担保人。

债权转让双方现公告要求上述债权涉及的包括但不限于债务人、担
保人等其他相关责任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李文美履行主债权合同及
担保合同约定的或法院判决的全部义务。

特此公告。
浙江舟山定海海洋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檀树支行

李文美
2017年9月18日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2017年第28号
浙江省黄白酒行业协会：

你单位未按规定接受社会团体
2015年度检查的行为，违反了《社会团
体管理条例》第二十八条的规定。根
据《社会团体管理条例》第三十条规
定，本机关拟对你单位作出警告的行
政处罚。因你们去向不明，无法直接
送达和邮寄送达，现依照《浙江省行政
程序办法》第七十一条规定，向你们公
告送达行政处罚权利事先告知书。

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 10

日即视为送达。对本机关拟作出的
上述行政处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规定，你
单位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你单位
如果有陈述和申辩意见的，应在接
到告知书之日起三日内（节假日顺
延）向本机关提出，逾期视为放弃。

特此公告。
联系人：林少波
电话：0571-81050591

浙江省民政厅
2017年9月18日

行政处罚权利事先告知书送达公告

李曙寒：本委受理的（2017）杭仲字第256号申请人
浙江昆仑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你方之间的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申请人请求裁决李曙寒归还欠款 115,
197.00元，赔偿利息损失14,630.02元（从2016年9月21
日，月利息1.5%计取，暂计算至2017年6月2日，继续计
算至仲裁生效日止，并继续按照裁决确定标准计算至义
务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本案仲裁费由你方承担。因
你方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应裁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仲裁申请书副本、仲裁风险告知书、选（指）定
仲裁员声明书、本委仲裁规则及仲裁员名册等文书。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选定仲裁员
的期限为本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10日内，提交答辩书的
期限为本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15日内，举证期限为本公
告送达期满之日起20日内。期限届满后，本委将依法组
成仲裁庭并定于2017年12月12日下午14点30分在本
委第五仲裁庭开庭审理本案。（本委地址：杭州市湖墅南
路 356 号锦绣大厦 8 楼 803，邮编 310005，电话 0571－
85464917） 杭州仲裁委员会

李曙寒：本委受理的（2017）杭仲字第257号申请人
浙江昆仑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你方之间的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申请人请求裁决李曙寒归还欠款 2,204,
084.48 元，赔偿利息损失 241,347.25 元（从 2016 年 10 月
26日，月利息1.5%计取，暂计算至2017年6月2日，继续
计算至仲裁生效日止，并继续按照裁决确定标准计算至
义务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本案仲裁费由你方承担。
因你方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应裁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仲裁申请书副本、仲裁风险告知书、选（指）
定仲裁员声明书、本委仲裁规则及仲裁员名册等文书。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选定仲裁
员的期限为本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10日内，提交答辩书
的期限为本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15日内，举证期限为本
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20日内。期限届满后，本委将依法
组成仲裁庭并定于2017年12月12日下午15点30分在
本委第五仲裁庭开庭审理本案。（本委地址：杭州市湖墅
南路356号锦绣大厦8楼803，邮编310005，电话0571－
85464917） 杭州仲裁委员会

李曙寒：本委受理的（2017）杭仲字第258号申请人
浙江昆仑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你方之间的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申请人请求裁决李曙寒归还欠款 6,736,
047.40元，赔偿利息损失2,074,702.60元（从2015年9月
25日，月利息1.5%计取，暂计算至2017年6月2日，继续
计算至仲裁生效日止，并继续按照裁决确定标准计算至
义务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本案仲裁费由你方承担。
因你方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应裁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仲裁申请书副本、仲裁风险告知书、选（指）
定仲裁员声明书、本委仲裁规则及仲裁员名册等文书。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选定仲裁
员的期限为本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10日内，提交答辩书
的期限为本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15日内，举证期限为本
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20日内。期限届满后，本委将依法
组成仲裁庭并定于2017年12月12日下午15点30分在
本委第五仲裁庭开庭审理本案。（本委地址：杭州市湖墅
南路356号锦绣大厦8楼803，邮编310005，电话0571－
85464917） 杭州仲裁委员会

李曙寒：本委受理的（2017）杭仲字第259号申请人浙
江昆仑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你方之间的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申请人请求裁决李曙寒归还欠款1,921,703.18元，
赔偿利息损失137,401.78元（从2017年1月10日，月利息
1.5%计取，暂计算至2017年6月2日，继续计算至仲裁生
效日止，并继续按照裁决确定标准计算至义务实际履行完
毕之日止），本案仲裁费由你方承担。因你方下落不明，现
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应裁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仲裁申请
书副本、仲裁风险告知书、选（指）定仲裁员声明书、本委仲
裁规则及仲裁员名册等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选定仲裁员的期限为本公告送达期满
之日起10日内，提交答辩书的期限为本公告送达期满之
日起15日内，举证期限为本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20日
内。期限届满后，本委将依法组成仲裁庭并定于2017年
12月12日下午15点30分在本委第五仲裁庭开庭审理本
案。（本委地址：杭州市湖墅南路356号锦绣大厦8楼803，
邮编310005，电话0571－85464917） 杭州仲裁委员会

2017年9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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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海浦银安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温州德豪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
上海浦银安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
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温州德豪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上海浦银安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温州德豪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温州德豪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从公
告之日起立即向温州德豪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
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上海浦银安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温州德豪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7年9月18日

公告清单 单位:元

温州德豪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沙先生：13506663388

上海浦银安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温州德豪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序号

1

债务人

温州德本鞋材有限公司

本金

26000000.00

利息

11165420.41

基准日

2017-4-19

担保人

温州市龙湾区永中街道前街村的房产以及相应土地使用权抵押,
追加温州市龙湾荣鑫橡塑发泡鞋料有限公司及姜扬敏个人保证

行政处罚权利事先告知书送达公告
2017年第27号

浙江省文体杂品协会：
你单位未按规定接受社会团体

2015年度检查的行为，违反了《社会团
体管理条例》第二十八条的规定。根
据《社会团体管理条例》第三十条规
定，本机关拟对你单位作出警告的行
政处罚。因你们去向不明，无法直接
送达和邮寄送达，现依照《浙江省行政
程序办法》第七十一条的规定，向你们
公告送达行政处罚权利事先告知书。

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 10

日即视为送达。对本机关拟作出的
上述行政处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规定，你
单位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如果有
陈述和申辩意见的，你单位应在接到
告知书之日起三日内（节假日顺延）
向本机关提出，逾期视为放弃。特此
公告。

联系人：林少波
联系电话：0571—81050591

浙江省民政厅
2017年9月18日

行政处罚权利事先告知书送达公告
2017年第30号

浙江省硅酸盐行业协会：
你单位未按规定接受社会团体

2014、2015年度检查的行为，违反了
《社会团体管理条例》第二十八条第
一款的规定。根据《社会团体管理
条例》第三十条规定，本机关拟对你
单位作出撤销的行政处罚。因你们
去向不明，无法直接送达和邮寄送
达，现依照《浙江省行政程序办法》
第七十一条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
行政处罚权利事先告知书。

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 10

日即视为送达。对本机关拟作出的
上述行政处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第四十
二条规定，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和
申辩及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你单
位如果有陈述、申辩和要求举行听
证的，应在接到告知书之日起三日
内（节假日顺延）向本机关提出，逾
期视为放弃。特此公告。

联系人：林少波
电话：0571-81050591

浙江省民政厅
2017年9月18日

行政处罚听证权利告知书送达公告
2017年第29 号

浙江省轮胎营销行业协会：
你单位未按规定接受社会团体

2013年、2014年度检查的行为，违反
了《社会团体管理条例》第二十八条
的规定。根据《社会团体管理条例》
第三十条的规定，本机关拟对你单
位作出撤销登记的行政处罚。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
十二条的规定，你单位有要求举行
听证的权利。

因你单位去向不明，无法直接
送达和邮寄送达，现依照《浙江省行

政程序办法》第七十一条规定，向你
单位公告送达行政处罚申请听证权
利告知书。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
经过10日即视为送达。如果你单位
要求举行听证，应在接到告知书之
日起三日内（节假日顺延）向本机关
提出，逾期视为放弃。特此公告。

本机关地址：杭州市保俶路 32
号 ；邮编：310007

联系人：林少波
电话：81050591

浙江省民政厅
2017年9月18日

法院公告
2017年9月18日

（2017）浙0111民初2936号
何建英：本院受理原告杭州澳邦建材科技有限公司

诉被告何建英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0111民初2936号判决书。判
决内容如下：一、被告何建英支付原告杭州澳邦建材科
技有限公司货款1024907.98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
日内付清；二、被告何建英支付原告杭州澳邦建材科技
有限公司至2015年10月31日止的利息460318.41元及
以款项1024907.98元为基数，自2015年11月1日起至
货款实际付清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
利率计算的逾期付款利息损失（暂算至2017年2月28日
为60063.88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付清；三、
驳回原告杭州澳邦建材科技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
求。案件受理费18708元，由被告何建英负担。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27民初2664号

郑双军、吴双双：本院受理原告潘政东与你们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7）浙0127民初266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
被告郑双军、吴双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返还原
告潘政东借款30000元，并支付该款自2017年4月28日
起至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二、被告郑
双军、吴双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原告潘政
东为实现债权的诉讼代理费15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
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
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88元，公告费650元，由被
告郑双军、吴双双共同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7）浙0212民初9917号

陈义辉：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诉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宁波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支公司、陈义辉保
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因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
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民事裁定书等诉讼材料。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如
遇周末或法定节假日顺延）14时15分在本院巡回审判
点（原江东法院）第六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7）浙0212民初4716号

虞伟、谢斐斐、谢平来：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泰隆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与被告虞伟、谢斐斐、谢平
来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向你们
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民事裁定书等诉讼材料。原告起诉要求：1、判令被
告虞伟偿还借款本金75万元，利息84300.48元（2015年
7 月 30 日至 2016 年 7 月 1 日），逾期利息 30719.24 元
（2016年7月2日至2016年9月21日），之后罚息请求按
照合同约定计算至实际履行日止；2、判令被告谢斐斐、
谢平来对被告虞伟的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自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举证的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决定由审判员谢海波担任
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周珍亦、张杰组成合议庭进行审
理，定于2017年12月7日8时45分在本院巡回审判点
（宁波市鄞州区徐戎路126号）第八审判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7）浙0212民初5853号

陈云波、王文晓、王善勤、乐剑光：本院受理原告浙
江泰隆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与被告陈云波、
王文晓、王善勤、乐剑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
通过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等诉讼材料。原告
起诉要求：1、判令被告陈云波偿还借款本金287万元，利
息321005.32元（2015年7月30日至2016年6月1日），
逾期利息28671.3元（2016年6月2日至2016年6月21
日），之后罚息请求按照合同约定计算至实际履行日
止；2、判令被告王文晓、王善勤、乐剑光对被告陈云波
的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本案决定由审判员谢海波担任审判长，与人
民陪审员周珍亦、张杰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定于2017
年12月7日8时45分在本院巡回审判点（宁波市鄞州区
徐戎路126号）第八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7）浙0212民初4579号
周绍坤、王亚芝、陈剑红、王小雷：本院受理原告浙

江泰隆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与被告周绍坤、
王亚芝、陈剑红、王小雷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
通过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等诉讼材料。
原告起诉要求：1、判令被告周绍坤偿还借款本金20万
元，利息 22977 元（2015 年 7 月 23 日至 2016 年 7 月 1
日），逾期利息34465.5元（2016年7月2日至2017年4
月24日），之后罚息请求按照合同约定计算至实际履行
日止；2、判令被告王亚芝、陈剑红、王小雷对被告周绍
坤的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自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的15日内。本案决定由审判员谢海波担任审判长，与人
民陪审员周珍亦、张杰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定于2017
年12月7日8时45分在本院巡回审判点（宁波市鄞州区
徐戎路126号）第八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7）浙0212民初8290号

叶信保：本院受理原告黄凤爱、肖毅、肖琼、练忠花
与被告叶信保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
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
票、外网查询告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转普民事裁定书
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答辩期
限为公告期届满后15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限届满后
15日内。本案决定由审判员庚泳泓担任审判长，与人民
陪审员张新春、李蓓军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定于2017
年12月21日8时45分在本院巡回审判点第三审判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7802号

周智华、马丹丹、金姬、宁波江东天玺餐饮管理有限
公司、宁波市鄞州玛格丽特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受
理原告严旭诉被告周智华、马丹丹、金姬、宁波江东天玺
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宁波市鄞州玛格丽特餐饮管理有限
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2016）浙0204民初780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宁波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7）浙0212民初7711号

陈一林、钱玲儿、李艺、陈蓓、林炜彬、黄
芳、宁波海曙大林食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
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与被
告陈一林、钱玲儿、李艺、陈蓓、林炜彬、黄芳、
宁波海曙大林食品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因你们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
诉（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执法执纪廉政监督
卡、民事诉讼须知、外网查询告知书等诉讼
材料。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期限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次日
起15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8
时30分（遇到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大嵩
人民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7）浙0212民初7734号
王树青：本院受理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分行与被告王树青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无
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证据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执法执纪廉政监督卡、民事
诉讼须知、外网查询告知书等诉讼材料。自发出本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期限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次日起15
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9时00分（遇到法
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大嵩人民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7）浙0212民初7707号

杨道件：本院受理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分行与被告杨道件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无
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证据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执法执纪廉政监督卡、民事
诉讼须知、外网查询告知书等诉讼材料。自发出本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期限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次日起15
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9时30分（遇到法
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大嵩人民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7）浙0212民初7706号

刘彦新：本院受理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分行与被告刘彦新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无
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证据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执法执纪廉政监督卡、民事
诉讼须知、外网查询告知书等诉讼材料。自发出本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期限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次日起15
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10时00分（遇到法
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大嵩人民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7）浙0212民初8236号

余姚洋润石化有限公司、叶晓华：原告日出实业
集团有限公司与被告余姚洋润石化有限公司、叶晓华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
（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执
法执纪廉政监督卡、民事诉讼须知、外网查询告知书
等诉讼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15日、30日内。本案定于2017年12月20日8
时45分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7）浙0212民初7493号

华丁丁：本院受理原告蔡琼燕与被告华丁丁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因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
执法执纪廉政监督卡、民事诉讼须知、外网查询告知
书等诉讼材料。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
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次日起15日内。本案定于举
证期满后的第3日10时30分（遇到法定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大嵩人民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7）浙0604民催33号

申请人湖州吉昌化学有限公司因银行承兑汇票一
份遗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规定，现
予公告。 一、公示催告申请人：湖州吉昌化学有限公
司。 二、公示催告的票据：银行承兑汇票一份（汇票号
码：10200052/25767795，出票金额为30000元，付款行

工商银行绍兴上虞支行，出票
人为浙江龙盛染料化工有限
公司，收款人为绍兴市上虞金
冠化工有限公司，出票日期为
2017年5月9日）。 三、申报
权利的时间：自公告之日起至
2017年12月31日止。 四、在
申报权利期间内，利害关系人
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
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
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
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
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民初48、49号

河北腾喆箱包制造有限

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派克箱包有限公司与被告
河北腾喆箱包制造有限公司侵害外观设计专利权纠纷
两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03民初48、49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高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7）浙03民初395、396号

深圳市福田区新创意数码电子厂：本院受理原告王
海嵘与被告深圳市福田区新创意数码电子厂侵害外观
设计专利权纠纷两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
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7年
12月19日9时00分在本院涉外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7）浙0302民初10803号

陈乃群：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商贸城剑霜布店与被告
陈乃群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用直接送达及其他
方式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
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
须知、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
廉政监督卡、民事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7年12月25日上
午9时在本院东郊法庭依法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2破48号

本院根据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鹿城支
行的申请，于2017年9月9日裁定受理温州市亚泰进出
口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17年9月13日指定
温州道盛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管理人。债权人应
在2017年10月27日前向管理人（通讯地址：温州市市
府路525号恒玖大厦1503室，邮政编码：325000，联系
人：叶文潘，联系电话：13868872611）申报债权。未在
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
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
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
用。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
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17年11月2日14时30分在本院第九审
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请准时出席。出席会议时
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或个人身份证
明，代理人应提交授权委托书。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82民初4151号

徐胜利、薛建芬、黄剑峰：本院受理原告乐清市华
信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徐胜利、薛建芬、黄剑
峰小额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结, 因无法用其他方
式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浙 0382 民初
4151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柳市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温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7)浙0382民初3949号

胡万庆、朱海旦：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乐清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柳市支行与被告胡万庆、李胡赞、朱
海旦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结, 因无法用其他方
式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浙0382民初3949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柳
市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7)浙0382民初3709号

郑佩珏：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乐清支行与被告郑佩珏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
结, 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
浙0382民初3709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柳市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温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7)浙0382民初1539号

包访美：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乐清支行与被告包访美信用卡纠纷一案现已审结, 因无
法用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0382
民初1539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柳市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